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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2016年 12月启动北湖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工程设备采购安装项目

（以下简称“北湖设备项目”）公开招标工作。本次招标内容主要包括北湖污水

处理厂及其附属工程厂区内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电气设备、仪表、自控设备的采

购、安装、调试等。近日，经法定公开招投标程序并完成中标公示后，最终确定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碧水源”）为中标人，中标价为

93008.58万元，并已于 2017年 2月 17日下发中标通知书。 

北京碧水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京碧水源持有本公司 5.04%的股权，且本公司董事何愿平先生同时担任北

京碧水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北京碧水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 23-2 碧水源大厦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 23-2 碧水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文剑平 

注册资本：3,103,688,129 元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技术、

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大气环境治理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环境污染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委托生产膜、膜组件、膜设备、给

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膜、膜组件、膜设备、

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水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 

实际控制人：文剑平 

北京碧水源于 2001 年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2010 年 4 月 21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070，简称：碧水源），是国家首批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业和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

企业。该公司成立至今，以自主研发、国际先进的膜技术解决“水脏、水少、饮

水安全”的水环境问题，提供以膜法水处理为核心的整体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

业务领域涵盖水务全产业链，特别是给水、污水处理、污水资源化及家用与商用

净水设备技术开发、核心设备制造和应用；以及水生态修复、固废处理等的高科

技环保企业。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北京碧水源总资产 183.89亿元，净资产

135.74亿元，营业收入 52.14亿元，净利润 13.62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 10.0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湖污水处理厂采用规模40万吨/天(A/A/O+深度处理)+40万吨/天(MBR膜)

组合工艺，该工艺为传统污水处理和膜工艺的组合工艺路线，其中传统工艺的深

度处理采用高效反应沉淀池+深床滤池以及液氯消毒。根据北湖设备项目工程招

标采购计划和工程设计批复，北湖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工程厂区内（含深隧泵房

和尾水泵房）污水处理工艺设备、电气设备、仪表、自控设备的采购、安装、调

试等内容一并打包进行采购，相应概算投资约为 10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2016年 12月，公司启动北湖设备项目公开招标工作。经法定公开招投标程

序遴选及中标公示，最终确定北京碧水源为北湖设备项目中标人，中标价为

93008.58 万元，中标工期 540 天。经武汉市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办公

室批准后，现已正式下发中标通知书。后续公司将与北京碧水源签订相关承发包

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湖设备项目采用对外公开竞争性招投标的形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规范招投标程序及行为，切实维护了招

投标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有助于发挥市

场竞争性，合理有效的降低工程造价，促进工程质量提高，有力保障北湖设备项

目的顺利实施。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由于本次交易是北京碧水源参与本公司的公开招标所导致的关联交易，因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

项的内部审核程序。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18日 


